
关于做好2016年度滨州医学院
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　　 
各部门、单位、院（系）：
为充分调动我校大学生科技创新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、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，不断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，根据《滨州医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滨医行发〔2010〕42号）要求，为做好2016年度校级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具体申报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我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生，2017年毕业年级学生除外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周期1～2年，申请人未承担过创新基金项目。

（三）课题组至少由3人（含3人）组成，并且必须有1名责任心强、专业相关的指导教师（副高或硕士以上学位），负责对项目进行全过程指导。指导教师只能指导1个课题组。未结项的课题指导教师不能再作为本年度申报项目的指导教师。
（四）申报人及成员仅参加1个课题组，且仅能申报1个项目。
（五）申报项目要有明确的研究目标，最终形成可考查的研究报告、论文、发明、设计制作等。
二、申报内容

创新基金重点资助学术思想新颖、目的意义明确、立论根据充足、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、研究方案合理、技术路线可行、实施条件具备的科技和社科类项目。具体资助范围为：

（一）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，含小发明、小创作、小设计等项目。

（二）开放实验室、研究室或实习基地中的综合性、应用性、创新性实验项目。

（三）学生承担的教师科研课题中的子项目。

（四）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。学生围绕一项具有市场前景（可能研究发现的）的产品或服务方向、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等制定一份具体、完整、深入的创业计划，以吸引风险投资，并投入实际（模拟）运作。 
（五）以学生为主完成的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、哲学社会科学类的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。 
（六）其他有价值的研究与实践项目。

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请人填写《滨州医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项目申请书》，正反打印一式一份并与电子版一同报所属院（系）团总支，申请书文件名格式：学院名称--申请者姓名--指导教师姓名。
（二）院（系）审核、汇总，进行评审推荐，并将评审结果进行排序后上报科研处，作为学校审核立项的参考依据。申报书、汇总表纸质版以学院为单位于11月30日前报科研处，电子版发至邮箱bmuskk@126.com。相关申报材料见附件。
四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院（系）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安排专人负责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项目申报工作,高质量地完成基金项目申报工作。
（二）广泛发动。各院（系）要广泛发动，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，激发学生科技创新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扩大创新活动的覆盖面和实效性，为大学生科技创新、成长成才搭建平台。
（三）规范管理。各院（系）要增强管理意识，明确申报要求，规范申报流程，确保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项目的整体质量；要加强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监督，加强指导检查，逐步完善基金项目的档案建设，不断提高我校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水平。
附件：1. 滨州医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项目申请书
  2. 2016年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基金项目申报汇总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滨州医学院科研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滨州医学院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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